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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褔利委員會組織規章 
 

第一條 本規章依照職工褔利金條例，職工褔利金條例施行細則，職工褔利委員

會組織章程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訂之。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大城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職工褔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

大城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設立之。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4段 839號 6樓。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1.關於職工褔利事業之審議、推動及督導事項。 

         2.關於職工褔利金之籌劃、保管及動用事項。 

         3.關於職工褔利事業經費之分配、稽核及收支報告事項。 

         4.其他有關職工褔利事項。 

第五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其人數如下： 

1.公司指定一人為當然委員。 

2.職員代表六人。 

第六條   本會委員之產生方法如下： 

1.當然委員：由公司指派擔任。 

2.其他委員由職工共同推選。 

第七條   本會由委員會中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綜理本會一切會務，如主任委員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委員會中互推一人代理之，直至任期屆滿為 

  止。 

第八條   本會委員之任期除當然委員不受限制外，其餘均為三年，其連選得連任 

        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二。 

第九條   本會委員均為義務無給職。 

第十條  本會置總幹事一人，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日常會務。 

第十一條 本會總幹事由主任委員商請事業單位，就職工中遴選派兼之。 

第十二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任 

         主席。 

第十三條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唯有關本會規章之修定及財產之處理，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並報主管機關核備後使得為之。 

第十四條 本會職工褔利金之來源如下： 

        1.創立時就事業單位資本總額提撥百分之一。 

        2.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零點零五。 

        3.每月於每個職員薪津內扣百分之零點五。 

        4.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 

第十五條 本會職工褔利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 

第十六條 職工褔利金應由本會存入公營銀行專戶保管，非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
不得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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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擬具下年度實施計畫及預算，經本會會 

         議決議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辦理情 

         形及決算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事業單位。 

第十八條 員工福利事項及給予標準: 

         每年由本會另行公告之。 

第十九條 有關員工福利事項之申請，由申請人填具「職工福利事項申請單」，經

職工福利委員會審核，依給付標準辦理。 

第二十條 本會所負責保管之職工福利金，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特定人給予特殊利 

         益。事業單位如因解散或受破產宣告而結束經營者，所提撥之職工福利 

         金，應由本會妥議處理方式，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後發給職工。 

         事業單位如變更組織而仍繼續經營，或為合併而其原有職工留任於存續  

         組織者，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視變動後留任職工比率，留備續辦職 

         工福利事業之用，其餘職工福利金，應由本會妥議處理方式，陳報主管 

         機關備查後發給離職職工。 
第二十一條 本規章經職工褔利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機關備

查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